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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目的 

　　为实施高新区两委提出的扶优扶强战略，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优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创新集群的形成，结合高新区发展特点和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在已实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基础上，2008年制定“小巨人企业成长计划”（简称为“成长计划”）。 

　　高新区每年安排两亿元的“小巨人企业成长计划专项资金”（简称“专项资金”），围绕高新区产业发展整体规划，以形成产业创新力量、培育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创新集群为目标，通过综合评估，每年确定100家左右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成长计划企业，通过专项扶持和重点服务，持续培育一批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强、品牌优势明显、发展迅速、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小巨人”，以此带动新能源、电子信息、软件与信息服务、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等高新区骨干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广开渠道不断积极引进优秀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入到“小巨人”队伍中，目标是到2012年新增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科技型企业100家，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包括进入“新三板”）的企业达到50家。

二、成长计划企业产生方式 

　　为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与扶持，成长计划企业以上一年总收入为主要依据，分成以下三类： 

　　1、Ⅰ类（明星）企业，总收入5000－10000万元； 

　　2、Ⅱ类（成长）企业，总收入1000－5000万元；

　　3、Ⅲ类（种子）企业，总收入300－1000万元。

　　初选企业的基本条件：成长性比较好，三类成长计划企业总收入的增幅分别达到15%、20%、25%以上；创新能力比较强，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计划立项并拥有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具有一定规模，上一年企业的总收入在300万元至1亿元范围内；从事领域符合高新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或为新兴高科技产业，基本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

　　成长计划企业产生过程：高新区管委会将基本符合条件的100家企业作为“小巨人企业成长计划”初选企业，在对初选企业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入选企业。

三、主要服务措施 

　　1、管委会对列入成长计划的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帮助企业争取国家和天津市的科技及产业化等方面的的立项支持；帮助企业争取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审批；给予企业发展中的重点支持；对企业在高新区内投资新建项目，优先安排建设发展用地，优先办理相关手续；安排专项培训资金，对重点企业参加各项培训给予补助；开展对重点企业的宣传工作。

　　2、在实施成长计划的过程中形成以下工作机制： 

　　（1）齐抓共管。高新区两委会各有关部门、海泰集团各相关机构要密切配合，强化责任意识，为成长计划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对重点项目实行定点跟踪服务、个性化服务，协力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上的困难。 

　　（2）整合资源。各职能部门要聚集并充分发挥高新区各类资源的作用，用足用好两委已出台的产业、科技创新和人才等方面的政策，对成长计划企业给予优先支持，同时加大对优秀企业的宣传力度。 

　　（3）服务联动。将各科技园及孵化器作为成长计划实施的基础力量，加强管委会对科技园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作用，促进各科技园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工作，形成两级联动机制。完善考核制度，把各科技园为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服务的情况及效果作为孵化事业金兑现的重要依据。 

　　以上各项内容采取选择性扶持方式，具体操作办法依管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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